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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 2013年“单独二孩”到 2016年“全面二孩”再

到2021年“放开三孩”，一连串密集的生育政策调整

使得生育率出现了轻微反弹，但很快便又重回原来

的低生育率轨道。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

示，2020年中国妇女生育率只有1.30，2021年与2022
年更是下降至 1.15与 1.09，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

的国家之一。有研究认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人

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影响因素不断强化，低生育率

陷阱的运行机制已经形成。①也有研究认为，低生育

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

证明和实践检验。②社会舆论愈加意识到中国可能

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学界与社会鼓励生育的呼

声也越来越多。③乐观的观点认为：基于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得到的2006～2017年间的中国妇

女生育率在1.6以上，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仍有提升空

间。④而悲观的观点则认为：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

低估了生育率水平，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也

存在高估历史生育率水平的可能，因此生育率的真

实水平更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二孩”政策效果不彰，

并未摆脱低生育率陷阱。⑤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人口

统计结果究竟应追求“准确”还是“正确”，这些都不

是中国人口风险的真正软肋，现实中“全面二孩”没

有解决的问题，“放开三孩”也不一定能解决。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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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和行为不仅仅是人口政策问题，更是社会

的系统性问题，现代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子女

后代，由人力资本“投资”向人力资本“负债”异化才

是问题的关键。但“生—养—教”家庭成本过高的成

因十分复杂，既是人口与家庭再生产模式内在演进

规律使然，也与社会和经济发展态势有关，还与公共

服务和社会服务的缺失或不均衡存在内在联系。

过去数十年，基于福利促进生育的理论假说，世

界各国政府普遍期望用增加生育福利的方式促使低

生育率回升，但从实践结果来看，发达国家普遍制定

并实施的生育激励政策已然失败，其教训也非常惨

痛。中国如果简单复制西方国家的生育激励政策，

很难获得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甚至可

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本文将从探讨社会福利与

生育率两者间的关系入手，解析人口再生产激励机

制如何被凯恩斯主义下的“福利陷阱”所消解，并尝

试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与理论视角，探讨福利陷

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之间的关联及相互作用机制，并

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

社会变迁、生育属性嬗变与社会福利

(一)生育行为的外部化

伴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世

界范围内生育率的逐渐下降。目前，世界范围内以

提高生育率为政策目标的国家由 1986年的 19个增

加到 2015年的 55个。但是这些国家实施鼓励生育

政策后的结果却表明，无论采取何种类型的鼓励生

育政策，即便能够促使生育率轻微反弹，但多是昙花

一现，而后又重新回到原先的低生育率轨道，很难将

生育率维持在显著高于以往的水平上。传统社会

中，生殖崇拜与低生产力常常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物

质增长，人类频陷“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而现代社

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类生活日渐富足，各国反而为

鼓励生育绞尽脑汁，甚至多数早已实现现代化的发

达国家长期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难以自拔。对此，

理论界有两种阐释，社会学研究多把生育率视为外

生变量，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育率出现显著变

化，生育政策则在其下降初期扮演了辅助角色。⑥而

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贝克尔(G. S. Becker)、伊斯

特林(R. A. Easterlin)、考德威尔(J. Caldwell)等人则将

微观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分析，论

证了家庭结构变化、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

都会导致生育率下降。⑦还有部分研究者观察社会

福利对生育率的影响，发现不同转移支付政策在不

同国家使用时具有不同的效果。⑧霍姆(C. F. Hohm)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对生育率有可观测

的负面影响，政府对社保投入的增加会导致生育率

的下降。⑨社会福利支出甚至可能通过财政挤出效

应和税收带来的逆向刺激抑制经济增长，并使得生

育率下降。⑩也有研究持不同观点，认为社会福利作

为代际再分配手段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对未来劳动

生产率增加有裨益。但以上这些实证研究都未能

从底层机制角度，对社会福利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展开深入的探讨。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管理体制的逐渐成熟，现代

经济体系、公共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使得生育不

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个体行为，而是带有某种群体

性的社会行为。虽然表面上看，生育依然是一种个

人权利，在私域内拥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在多数情

况下，现代人的生育行为具有社会性，个人选择的自

由与权利范围被各种经济社会规律所约束，生育外

部化让个体的生育成本和收益外溢，对他人和社会

产生影响，并反过来作用于个体判断与决策。比如，

公共教育投入带动家庭教育投入，两者合力大幅推

高了子孙后代的“教—养”成本，这一投资带动机制

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现代教育投入体制的社会化

与资本化，使得子孙后代出现“准公共产品化”特征，

这成为抑制生育率的新的重要因素。教育领域的

“双减”似乎正在开辟应对路径，但韩国经验却显示，

“影子教育”的减负治理效果与政策预期及民众预想

不一致，“终究无力扭转教育高压现状，憾以失败告

终”。因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生育率既是内

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两者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可能

形成“循环机制”。

率先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西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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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低生育率现象的成因探讨已经非常深入，同

时也倾注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生育赤字治理。然

而，在努力了数十年后，低生育率仍无法出现显著反

弹，部分国家的生育率甚至仍在继续下降，现有理论

对此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西方学界对低生育率现

象进行的理论阐释能够解释生育率的下降，但无法

回答为何生育率低到如此极致。这表明，西方理论

界对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的认知仍存在某些不足，为

低生育率治理开出的药方多是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

干预——宏观层面的政策倾斜与保护，微观层面的

各种补贴与福利。生育福利政策在发达国家普遍实

施，持续时间也足够长，但发达国家“晚婚—不婚—

少育”以及少子老龄化愈演愈烈的现实却告诉我们，

大量的生育福利没有能够带动生育率的持续反弹，

却使得部分国家陷入“低生育率陷阱”与“福利陷阱”

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部分国家甚至因此债台高筑。

经验事实表明，内生性低生育率阶段的人口和家庭

再生产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含义，“质量替代

数量”的低生育率行为，多是因生育成本大幅上升所

致。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用“经济补

贴”和“额外保护”两者合力对冲生育成本上升，进而

促使生育率回升。因此，政府主导的生育刺激政策

不断“推陈出新”“层层加码”，从物质奖励、女性职业

保护、税收减免，到给予生育妇女甚至夫妇双方更长

的带薪假期、儿童补贴，再到创办更多的托儿所与幼

儿园，给予婴幼儿更多的社会照顾与社会支持。这

些生育刺激政策涵盖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几乎所有层

面，以至于在北欧等福利国家，国家已逐步替代家

庭，俨然扮演了人口和家庭再生产责任主体的角色，

但所有这些生育刺激政策的效果却不甚理想。面

对这一窘境，我们必须反思：生育补贴能否真正降低

生育成本？如果政策补贴无法对冲生育成本上升，

又该如何施策？补贴之外，公共政策是否应更多考

虑提高家庭养育子女的生育回报这一思路，实践这

一思路的难点和痛点又在哪里？

(二)社会变迁与生育属性嬗变

在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税赋水平也低，国

家无力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因而，生育、养育、教育以及养老等活动更多

是在家庭内部完成，其成本也主要由家庭来承担，孩

子长大后的劳动受益者也主要是家庭，较少发生外

溢，因而子孙后代更多具有私人财产属性。多生子

女，家庭会承担更多的成本与压力，但同时也会多收

益。子孙后代的私域属性，有利于形成权责统一的

人口再生产激励机制。

在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生产也多由

家庭转移到社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分割为三部

分：劳动者薪酬、企业利润与国家税收。一方面，劳

动者创造的财富相当一部分以税费形式上交给政

府，自己挣得的薪酬交给父母分享的部分越来越少，

甚至部分子女因自己的薪酬不够生活或者在大城市

买房等而心安理得地“啃老”。另一方面，生产力发

展与税赋水平大幅提高，生育行为的外溢效应日益

显现，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因而具备了为国民提供

更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能力。于是，包括教育、

养老、医疗、住房与就业等在内的现代福利制度体系

被建立起来，生育与养育不再完全是家庭的私事，生

育与养育成本也不再需要完全由家庭承担，政府在

其中承担了很大且越来越大的部分。但政府本身并

不直接创造财富，政府所掌控的财富都是通过税费

形式从劳动者(企业)征收而来，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

与公共服务最终还得由纳税人买单。因此，在现代

社会，人类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一个生育成本

共担、生育收益共享的机制，在此意义上，孩子由家

庭“私产”逐渐演变成为“准公共产品”。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仅

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的生

育与养育成本及其分担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总

体而言，人类的生育行为经历了一个从“私域”到“准

公域”、从“内部性”为主到“外部性”为主的转型过

程。在传统社会，家庭作为一个全能型组织，物质的

生产、分配与消费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均在家庭内

部完成，生育的成本与效用均很难外溢，因而多具有

内部性。现代社会则不同，家庭中的劳动力多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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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入某个现代组织，进而被纳入现代生产与分配

体系，此时，生育就逐渐具备了外部性。生育的外部

性不仅可能导致生育过度，也可能导致生育不足。

前者常发生在高生育率社会，而后者常出现在低生

育率地区。低生育率的发生，其根源在于子女由私

人产品向准公共产品转变，而不同国家介入私域的

能力与手段千差万别，特别是政治治理效能、市场发

育水平与社会福利渗透程度均存在差异，这就导致

利益共同体诉求与生育外部效应产生了群体分化，

社会福利越高的国家，养儿防老动力越低，低生育率

倾向越明显。

(三)社会福利与利益共同体

个体生育选择很可能产生外溢效用，可从两个

维度来分析现代社会生育行为的社会功能。一方

面，当生育成本外溢时，就会形成对他人或社会的损

害；另一方面，当生育收益外溢时，就会增进他人或

社会的福利。前者称为生育的负外部性，后者称为

生育的正外部性。当然，还可能存在第三种情况，即

生育成本和效用同时外溢，此时生育净外部性的正

负取决于外溢成本和外溢效用的规模对比。人口

再生产的外溢与福利效应是长周期现象，在生育的

投入与回报之间存在严重的“时滞或跨期”。狭义的

生育成本指的是从孩子开始孕育时即需要持续支付

的成本，而广义来看，若考虑大部分生育需要教育、

就业、恋爱、婚姻等前置成本，子女的生育成本投入

几乎贯穿个体的整个生命周期。生育成本多是即期

的(现货)，而生育效用则需要孩子长大成人创造财富

后才得以逐渐显现，因而多是预期的(期货)。鉴于

此，生育行为短期来看多具有负外部性，但长期来看

则多具有正外部性。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生育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

响人口的数量，而且对就业结构、经济发展、社会福

利、国家安全等方面也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后继无

人”对家庭、组织、国家与社会甚至人类共同体都是

致命的。很显然，社会各界热议低生育率危机正是

出于对共同体命运的担心。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如

果选择继续采用注入式福利激励人口再生产，就如

同财富再生产过程中，单纯采用“资金注入式”扶贫，

最终得到的不是贫困消解与共同富裕，而是更多的

相对剥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救急不救穷”

所暗含的东方智慧是极富远见的，补贴式经济思维

会消解财富与人口再生产的正向激励机制，难以从

根本上阻止生育率的下降。

“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因素”，财富本质上

是人们贮存的未来可使用的资源，而子孙后代就是

未来最重要的财富。任何形式的人口和物质财富再

生产都需要正向激励机制驱动，为收获未来的资产，

即期再困难都应进行资源投入，人口再生产更是如

此。现代家庭不愿意生育的底层逻辑是“生育不再

划算”，投资期漫长，成本昂贵，回报周期长且充满不

确定性。人们寄希望于福利制度给自己的未来兜

底，但福利制度本质上是财富再分配或责任再分配

机制，本身既不直接创造财富，也不直接承担责任，

福利成本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承担。通过增税维持

高社会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的根源，采用

“凯恩斯主义”的生育福利刺激政策，最终的结果很

可能是经济活力下降，居民收入增长乏力，青年人口

就业低迷。类似“激励不相容”的政策长期来看恶化

了生育赤字，使得各国的低生育率治理行动难以见

效。因此，低生育率的蔓延和固化某种意义上恰恰

是国家过度干预的结果。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看来，

“应尽量少且谨慎地使用社会福利”。

理论与实证：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辨析

(一)个体理性与群体非理性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家庭的养老功能部分

被社会福利制度所取代，使得微观家庭与个人逐渐

形成一种认知：一方面，家庭不再需要生育这么多孩

子；另一方面，生养孩子非常辛苦，社会福利制度本

身解除了人们养老的“后顾之忧”。于是，个体基于

理性便做出了少生的决策，由此导致了低生育率。

可见，基于个人与家庭角度所做出的理性生育抉择

与从群体角度所做出的理性生育抉择之间存在着张

力。在生育领域，个体理性可能导致群体非理性，在

社会福利丰裕的时代，生育领域的“公用地悲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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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这也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

会福利又常常被滥用，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福利陷阱

的根源之所在。

(二)社会福利与生育率：理论分析框架

在微观层面，社会福利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生育

福利与其他福利(非生育福利)。这两种类型的社会

福利对生育率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生育福利水平

越高，对个人和家庭生育成本的分担作用越大，对生

育支持能力越强，因而对生育的激励作用也越大。

其他福利水平越高，保障能力越强，越能解除人们养

老与其他方面的后顾之忧，孩子作为家庭潜在保障

源的效用就越低，进而对生育的替代效用越大，人们

就越不想生孩子。因此，就微观层面而言，社会福利

对生育率具有作用方向相反的生育激励效应与生育

替代效应，社会福利对生育率的净效应究竟是正还

是负，取决于两者间的相对大小。

在宏观层面，社会福利与生育率之间存在一种

相互影响的过程。通常情形下，社会福利水平越高，

税赋负担越重，经济越缺乏活力，劳动者税后收入越

低，个人与家庭生育成本支付能力越弱，对生育的挤

出效应越大，而生育率越低，对社会福利的支撑能力

越弱，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相反，社会福利水平越

低，税赋负担越轻，经济越充满活力，劳动者税后收

入越高，个人与家庭生育成本支付能力越强，对生育

率的挤出效应越小，生育率越高，对社会福利的支撑

能力越强，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按照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无论福利国家如

何包装，都要靠征收重税来兑现其国家承诺，这不仅

增加了企业负担，降低了劳动者薪酬，提高了各种商

品与服务的价格，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经

济活力与国家经济竞争力，且越来越庞大的福利支

出也成为政府财政不可承受之重，终究不可持续。

即便是作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

初爆发经济危机后，政府也大幅削减了福利开支。

总体而言，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

向影响，仅仅依据上述定性分析还很难下定论。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总是乐观地

估计社会福利对生育率的正向激励作用，而很少看

到甚至忽视社会福利对生育率的负向消解效应。为

此，我们用经验数据加以旁证。

(三)社会福利与生育率：经验数据分析

一般情况下，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

正比，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通常显著高于发展

中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

达国家与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可以

发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水平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

的生育率水平(如表1所示)。

OECD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家庭福利支出在

OECD国家平均水平以上的北欧国家，普遍表现为低

生育率，而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东亚国家，则普遍表现

为超低生育率(图2所示)。20世纪90年代后，北欧国

家家庭福利支出不断走低，但生育率却在21世纪初

有所回升。也许就是因为生育刺激政策效果不彰、

国家财政无力支持，北欧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

缩减家庭福利支出，但生育率却出现了回升。与之

对比的是东亚的日本与韩国，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

图1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

中国

印度

南非

尼日利亚

印度尼西亚

越南

菲律宾

墨西哥

总和生育率

1.2
2.0
2.4
5.7
2.2
1.9
3.0
2.2

发达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荷兰

奥地利

总和生育率

1.7
1.3
1.6
0.8
1.3
1.2
1.6
1.5

表1 生育水平的横向对比(2021年)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
cial Affairs, acquired via websit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22 Revision,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
ard/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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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家庭福利支出，但生育率却日益低迷。当然，在

因果逻辑上可能存在另一种解释，正因为东亚国家

担忧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才主动采取更积极的刺

激生育政策。

以上家庭福利支出只是狭义的生育福利，如果

包含更广义的福利支出，比如老年社会保障、医疗体

系等(图3所示)，多国截面数据显示社会福利与生育

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社会福利水平越高的国家，

其生育率往往越低；而社会福利水平越低的国家，其

生育率往往越高。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在没有任

何生育福利时的生育率最高，而伴随着人类对自身

生育行为的干预与社会福利的增加，生育率却出现

了下降的趋势。今天，人类的社会福利水平从来没

有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类的生育率也从

来没有降低到如此低的水平。

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社会福利作为一个载体，把全体社会成员紧密

地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但构成利益共同体并不意

味着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完全趋同和一致。在结

构功能主义视角下，趋利避害、逃避责任、各自为政

的人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改变。“生育既是一

件损己利人的事，若是社会不把这件事作为通盘性

的责任，社会完整也就缺乏了保障。谁不愿把这责

任让别人去担负，自己优哉游哉地逍遥于为子女做

犬马的劬劳之外？我们不应假定天下傻子多于聪明

人，若是社会一旦放任了聪明人去占别人的光，聪明

人的数目却会日增月累，结果招致聪明反被聪明误

的下场。”因此，人类社会要建立若干制度对人性弱

点给予必要的限制，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对共同

体尽义务，同时给予为共同体做出贡献的成员应享

有的权利，整个制度设计主要应遵循按劳分配、按贡

献分配的“正向激励”原则，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社

会福利帮扶，以此来保障共同体的长期利益，以避免

陷入“公用地悲剧”的陷阱。

社会福利究竟会带来生育率的提高还是下降，

理论分析难有定论。但本文借助经验数据考察发

现，社会福利与生育率之间呈“有用无效”的负相关

关系，即刺激生育水平短期反弹“有用”，但回升至更

替水平这一中长期政策目标却“无效”因此，世界各

国寄希望于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来促进低生育率

回升的努力多数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这些社会福

利政策并未真正把握低生育率现象背后人口再生产

激励机制不断被削弱这一机制，因此政策干预效果

欠佳也就在情理之中。福利本质上是财富再分配或

者责任再分配机制，生育福利会导致宏观税赋的增

加，进而增加纳税人的负担。生育福利本身不能降

低生育成本，只是改变了生育成本的分担机制，由原

来的个人与家庭承担部分地转嫁给政府，而政府通

过征税的方式又将其转嫁给全体纳税人。因此，让

愿意多育子女的家庭获得一定的福利保障或补偿激

图2 部分北欧与东亚国家家庭福利支出

占GDP比重变动趋势(1989～2018年)
数据来源：OECD(2022), Family benefits public spending(in⁃

dicator), https://data.oecd.org/socialexp/family- benefits- public-
spending.htm#indicator-chart。

图3 总和生育率(TFR)与福利支出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OECD(2022), Social spending(indicator), https://
data.oecd.org/socialexp/family- benefits- public- spending.htm#in
dicator-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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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的确有利于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这部分人群多

生育子女可对冲无心或无力婚育人群所导致的“生

育损失”，使得社会整体生育水平不至于断崖式下

降。但是如果仅仅以提高生育福利作为促进生育率

提升的唯一途径，则很难达到预期目标，甚至还会带

来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

(二)进一步的讨论

1.产假(育儿假)作为广义社会福利案例解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一旦产生就不会消灭，

而只能转嫁。在中国，常常听到女性求职者的各种

抱怨，指责用人单位对女性求职者的就业性别歧

视。在生育政策全面转向“生育友好”的大背景下，

全社会对提高育儿假福利有正面且迫切的呼声，舆

论也直觉地判断这一政策可促进家庭多育子女。但

现实调查却显示，延长产假不一定能提升生育意愿，

反而让企业对招聘女性职工更加谨慎，女性就业困

难，导致家庭生计资源不足，进而影响人口和家庭再

生产。“对工作女性而言，只有降低育儿成本，她们才

敢生；对用人单位，特别是非公企业而言，只有政府

和全社会能够合里分担生育假期等成本，企业才有

积极性，并惠及生育男女职工。”根据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的数据，美国是唯一没有强制规定带

薪产假的工业化国家。因为没有带薪产假福利，美

国很少出现女性一进公司就怀孕，“产假一条龙”的

情况，即便存在这一现象，企业也不需要承担相应成

本，因为个人生育行为无须企业买单。所以，美国

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大大降低，美国的生育率在西

方发达国家中相对较高。

产假(育儿假)本质上是一项生育激励的社会福

利政策，欧洲国家采取与美国完全相反的实施策略，

大力鼓励产假，其时间不断延长，内容从单性扩大到

双性，两种大相径庭的制度安排，其结果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欧美国家的生育补贴还多被外来移民享

用，导致本国民族结构逐渐改变，这一意外后果在未

来可能导致更加严峻的族裔冲突。反观中国，正在

从家庭伦理型社会向公共责任型社会转型。公共责

任型社会具有如下三大特征：一是分工明确，各尽其

责；二是权利与责任对等；三是谁收益，谁补偿。在

低生育率时代，生育对微观家庭和宏观国家均是有

利的，因而生育责任的承担者自然应该是微观上的

家庭与宏观上的国家。至少从短期来看，妇女生育

对企业的生产是不利的，在此情况下，要求企业承担

妇女生育的部分成本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对此，建

议将延长产假的生育津贴纳入生育保险，由国家承

担，无论地区、行业和企业性质，实施全国统一标准

进行转移支付。

2.低生育率陷阱与福利陷阱：如何重塑正向激

励机制

工业革命、城市化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等西方“进

步主义”具有绝对的话语霸权，这些“制度优势”保障

了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转，也通过构建社会福利

制度，削弱了人类竞争的残酷程度，但文明秩序替代

野蛮竞争的后果并非没有代价。短期来看，社会福

利对家庭养老等产生了替代效应，使得养儿防老效

用降低，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长期来看，生育率下

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使得社会福利难以持续，最终

导致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社会不得不重新回到

家庭养老状态，养儿防老再次由间接变成直接，但这

一反馈周期非常漫长。只有当持续低生育率导致社

会福利共同体濒临崩塌之时，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

养老资源是建立在几十年前人力资源投资基础之上

的，也只有在此时，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生育的重要

性与低生育率的危害，生育由“权利”转变成“责任”，

在责任驱使下才有可能促使低生育率逐渐回升至更

替水平附近。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应正视“补贴思维”可能导

致的危害，对于财富生产要用“竞争思维”建立“正向

激励”导向。对此，一方面，通过延迟退休、去差别化

与适度水平，延缓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持续快速增加

趋势，对社会化养老保持“中立”姿态，宣传弘扬孝道

等传统家庭伦理，让养老责任更多回归家庭内部；另

一方面，把名义上的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

制度逐渐改成个人积累制，降低现有养老制度的“搭

便车”属性，避免赡养老人支出过大对生育造成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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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通过减税降费尽量给企业和年轻一代减负，去创

造更多的财富来支持人口再生产，尽量增厚长期人

力资本储备，以应对少子化的社会风险。

3.适度、精准生育福利引导制度和文化重塑

寄希望于通过提高生育福利促进生育水平提升

难以奏效，福利过度供给甚至会产生意外后果。但

现代生育制度与文化重塑却离不开适度、精准的社

会福利政策：生育福利代表了全社会对生育价值的

一种制度认可与文化导向。“福利”概念本身包含某

种利他主义精神，而生育既是一种利己行为，也包含

利他功能，因此两者在内在精神上是契合的。生育

福利积极功能的发挥应以“权责统一”为基本思路，

系统性降低生育制度成本，实施多育子女家庭所得

税制减免和普惠生育现金补贴精准抵达。对此，中

央政府应出台统一区域标准，中央财政按照各地新

生儿数量进行“补人头”转移支付，实施“多生多补，

少生少补”的正向激励政策。地方政府可根据各自

人口发展态势和实际财力状况，提供特色升级生育

福利，秉持“谁请客，谁买单”的原则，拒绝空头支票

许诺，量力而行保障激励相容。

现有“教育—就业”社会结构推高了子女后代

“生—教—养”全生命周期成本，生育福利政策本身

难以提高家庭生育回报，但适度福利补贴可对冲一

定的育儿成本。长期来看，应在生育子女“数量—质

量”均衡理念下开展新生代家庭的“生育教化”与“文

化位育”，通过教育改革避免过度教育，减轻全生命

周期的“生—教—养”家庭财务投入压力。将适度福

利精准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

起来，配合妇联、民政、公卫健康等部门实施新生代

“适龄婚育”教化工程，督促年轻一代“成家立业”才

是未来人口和家庭政策的核心要务。质言之，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的生育赤字治理道路，实行东方之治

而非西方模式才是克服人口危机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王广州：《中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难点与策略》，《学

术探索》2021年第10期。

②石人炳：《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人口研

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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